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征婚者（甲方）：

婚姻介绍服务机构（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定，双方在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婚姻介绍服务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 服务项目：

1、 加入会员

2、 单次介绍

单次介绍是指（可多选）：

（1）给甲方提供令其满意的征婚对象资料           □

（2）安排甲方和征婚对象互换联系方式             □

（3）安排甲方和征婚对象见面                     □

（4）给甲方提供让甲方见面后感觉满意的征婚对象   □

3、                                    

以上项目“3”内容可根据双方实际需求约定。

2、 合同有效期

1、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服务内容

1、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本机构会员的个人资料供查阅；

2、根据甲方要求提供个别约见服务；

3、提供婚恋心理咨询和婚恋法律咨询；

4、提供本机构举办的各项联宜活动（约定可收费或免费）。

5、                                           。

以上内容“5”可根据甲方要求提供的其它服务另行约定服务形式和收费
标准约定。

4、 服务费用及支付

1、服务费用合计为      元，大写：            元。

2、本合同签订当日，甲方应足额付清服务费。乙方收到钱款，应即时向
甲方开具收款凭证。

3、其他收费约定：                            。

五、甲方权利和义务

1、在本合同签订之前，甲方应向乙方出示证明身份和婚姻情况的有效合
法证件，甲方须如实填写《个人资料登记表》，如实介绍本人基本情况及要求，如有弄虚作假由甲方负责。

2、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完成合同约定的婚姻介绍服务。

3、在甲方与另一方征婚当事人交往过程中应遵守社会公德，如有欺骗行
为，乙方有权终止服务；如触犯法律的，由甲方承担法律责任。
4、甲方在征婚交友过程中发生婚恋矛盾和财务纠纷，应与另一方征婚
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

5、甲方如因自身因素要求终止婚姻介绍服务，乙方不予退款。

六、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积极、热情、诚信、规范地为甲方完成合同约定的婚姻介绍服
务。

2、乙方应当保护甲方的隐私权，不得侵犯甲方的个人隐私，并为其保密。

3、 如乙方不按本协议进行服务或乙方在服务过程中，有提供虚假信息
和虚假服务行为，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合理退款和赔偿。

4、 合同服务期满或终止服务合同后，甲方的个人资料由乙方归档封存
6个月。6个月后如甲方不取回资料，乙方有权自行销毁。

七、争议解决：

履行本合同时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申请调解解决，协商、调解
解决不成的，可选择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1、 向（婚介行业组织）投诉；

2、 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3、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约定：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签订地点：

